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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新)
	現行條文（原）
	說　　　明

	十三、學生行為合於下列情節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bookmark: _GoBack](八) 攜帶（菸、新興菸品(含電子煙)、酒、毒品、砲彈、化學製劑、爆竹類、BB槍、刀械器具等非學習用具）等違禁物品情節重大，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十三、學生行為合於下列情節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八) 攜帶（菸、酒、毒品、砲彈、化學製劑、爆竹類、BB槍、刀械器具等非學習用具）違禁物品情節重大，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依據北市教體字第1083117957號函辦理，將新興菸品(含電子煙)納入校規。


	十五、學生攜帶或使用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干擾教學活動進行者，教師或學校得保管之，必要時得通知監護權人領回，其為下列物品者，教師或學輔人員應立即處置，並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四)菸、新興菸品(含電子煙)、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十五、學生攜帶或使用之物品足以影響學生專心學習或干擾教學活動進行者，教師或學校得保管之，必要時得通知監護權人領回，其為下列物品者，教師或學輔人員應立即處置，並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位處理：
(四)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依據北市教體字第1083117957號函辦理，將新興菸品(含電子煙)納入校規。




